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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原长沙高新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
保障房物业补贴及运营经费等 6个

部门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

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关于开展 2023年财政

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函〔2023〕8 号）等文

件精神，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3 年 8

月至 2023年 9月对原长沙高新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

“住建局”，根据“三区合一”体制机制改革总体部署安排，住

建局相关工作职能已于 2022年 8月下旬撤销成建制并入湖南湘

江新区开发建设局，2022 年 9 月份后续专项支出继续履行年初

预算安排及合同内容）部门专项进行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配置与执行、预算监督与管

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方面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综合评价。

此次评价金额共计 7,150.00万元，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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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房运营项目

保障房物业补贴及运营经费项目

该项目包括三个部分，一为新建保障房物业补贴和商业面积

补贴，根据《长沙高新区专题会议纪要（备忘）》（长高新阅〔2020〕

80 号）文件以及商业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长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将对金南家园三期

等 5 个新建保障房小区物业补贴和移交所差商业面积补贴列入

年度预算；二为原保障房小区的物业补贴，根据原高新区管委会

对《关于麓谷和馨园项目建设成本核准的请示》的批示和《关于

保障住房建设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长高新阅〔2010〕1

号），长沙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现有还未进行物业移交的

和润园一期等 5个保障房小区的运营管理工作，运营成本由住建

局承担，列入年度预算；三为物业补差，根据原高新区管委会对

《关于麓谷街道 60号令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的情况汇报》批示，

住建局承担麓谷街道东塘 5、6期安置小区等 3个安置小区的物

业费补差，此项经费列入年度预算。

（二）公租房运营项目

公租房运营专项

该项目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公租房运营补贴资金，根据《关

于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运营管理的实施意见》，公租房（包

括麓城印象和尖山印象 1期）运营所需经费由住建局承担，此项

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二为尖山印象 1号栋的运营经费，根据《主



- 3 -

任办公会议 2021年第 5次会议纪要》（长高新管阅〔2021〕）

和《尖山印象 1号栋项目运营管理合同》，麓谷建发每年将运营

方长沙麓谷公共租赁住房有限公司上缴的租金扣除固定收益后

拨回，此项经费列入年度预算。

（三）工程、物业管理和自然灾害风险普查项目

1、建筑行业及项目建设管理项目

该项目包括三个部分，一为建筑行业管理和建设项目管理资

金，为保证项目顺利完成，高新区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项目建

设协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二为筑博会活动经费，根据长沙

市要求，安排一定资金用于组织和参与 2022年筑博会；三是消

防审验专家费及验收，根据《党工委会议 2019年第 38次会议纪

要》（长高新区阅 〔2019〕30号）等文件，高新区管委会安排

一定资金用于支付专家技术服务费用和验收工作费用。

2、全区物业管理工作项目

该项目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全区物业管理费用，根据《主任

专题会议 2019年第 9次会议纪要》（长高新阅〔2019〕124号）

的要求，住建局以服务外包的形式，采购了 19名物业专职社工，

负责 12345 电话接访、信息收集与反馈、物业小区维修踏勘、

物业小区日常巡查等相关工作，相关费用发列入年度预算；根据

《关于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办发〔2016〕2

号）和《关于完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基层治理体系的实施

意见》文件要求，财政每年配套安排专项物业管理专项经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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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年度财政预算。二为房产监管专干经费，根据《主任专题会议

2021年 10月 12日会议》长高新阅〔2021〕127号“为加强监管

力量，同意住房和建设管理局通过购买服务方式 ，按照 10万元

/人/年的包干经费标准，补充 5名工作人员作为房产监管专干。”

相关费用列入年度预算。

3、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检测项目

该项目为延续性项目，高新区管委会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

对政府性投资的市政道路、市政桥梁、市政给排水、房建工程的

新建及改扩建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及时发现和反馈工程建设工程

中涉及质量、安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并提出科学合理解决方案。

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项目

为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国务院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根据上级部署，住建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和排水设施的

调查工作，在《湖国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

灾害设施调查项目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的通知》（湘灾险普办

发〔2020〕1号）、《长沙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沙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长灾险普办发〔2021〕1号）等文件的

指导下，住建局制定了《长沙高新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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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同时统筹高新区调

查工作，的相关费用列入年度预算。

二、项目资金情况

高新区财政 2022 年安排保障房物业补贴等 6 个项目预算

7,150万元，年中调剂-9.66万元，全年预算 7,140.34万元，全年

执行 6,536.24万元，预算执行为 91.54%，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性
质 项目名称 年初预

算
预算
调剂

调剂后
预算

实际执
行

资金
结余

预算执
行率

1
保障房
运营项
目

保障房物
业补贴及
运营经费

3,700.00 0 3,700.00 3290.15 409.85 88.92%

2
公租房
运营项
目

公租房运
营专项 2,500.00 0 2,500.00 2,500.00 0 100.00%

3

工程、物
业管理
和自然
灾害风
险普查
项目

建筑行业
及项目建
设管理项
目

300.00 0 300.00 202.47 97.53 67.49%

4
全区物业
管理工作
项目

250.00 0 250.00 189.64 60.36 75.86%

5
工程质量
政府监督
检测项目

200.00 68.68 268.68 268.68 0 100.00%

6

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
普查之房
屋建筑和
市政设施
调查项目

200 -78.34 121.66 85.30 36.36 70.11%

7 小计 950.00 -9.66 940.34 746.09 194.25 79.34%
合计 7,150.00 -9.66 7,140.34 6,536.24 604.10 91.54%

三、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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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房运营项目

保障房物业补贴及运营经费项目

新建保障房小区部分，根据《长沙高新区新建保障房项目商

管运营单位选聘方案》（长高办通知〔2020〕55 号），住建局

牵头于 2020年选定了 5家单位并由当地村委会与中标单位签订

了小区的商业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由中标单位负责新建保障房

小区（和润园 3期等 5个保障房小区）的商业运营和物业服务工

作，合同期限为 10年，自负盈亏，前 5年住建局会拨付固定物

业补贴，后 5年商管运营单位需要上缴固定收益；原保障房小区

部分，长沙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产权房负责其安置分配、

产权办证、前期物业管理工作。

（二）公租房运营项目

公租房运营专项

根据《购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服务合同》，由长沙麓谷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麓城印象、尖山印象一期公租房 2022年运营

管理工作，包括公寓招租、商业招商和日常管理等事宜，所有运

营成本由住建局承担。根据《尖山印象 1号栋运营管理方案》〔长

麓建司〔2021〕76 号〕和《尖山印象 1 号栋运营管理合同》，

由长沙麓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长沙麓谷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尖山印象 1号栋运营管理，包括项目公寓

招租、商业招商以及日常管理等事宜，并自行筹资对项目进行装

修升级和改造，项目运营管理合同期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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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物业管理和自然灾害风险普查项目

1、建筑行业及项目建设管理项目

2022年拨付 96万元用于解决中联产业城四期、电力项目结

算和原中标单位退场的历史遗留问题；支付 79.94万元用于阳光

城翡丽云邸、溪山悦项目的法律咨询、资产清查等服务；筑博会

未举办；消防审核验收工作未开展。

2、全区物业管理工作项目

湖南省湘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于 2022年 4月 14日通过竞争

性磋商方式中标长沙高新区物业管理专项服务项目，高新区管委

会于 2022年 4月与其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156.70万元，

服务期限为 2022.4.20-2023.4.19。

3、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检测项目

高新区管委会通过公开招标于 2022年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检测合同，服务期

限为 3年（2022年 2月 23日—2025年 2月 23日），每年按实

结算，服务内容为对高新区市政道路、市政桥梁、市政给排水、

房建工程的新建项目进行工程质量监督检测，2022年完成约 120

个项目的检测工作，检测费用为 281.87万元。

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项目

住建局于 2021年 1月制订《长沙高新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根据方案，

项目由住建局统筹负责高新区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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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长沙高新区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7日

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中标该项目，后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服务

合同，合同金额为 119.70万元，实施期限为 2022年 3月 16日-6

月 14日，该项目于 2022年 4月 16日通过住建局质检验收，2022

年 12月通过长沙市住建局质检验收，2023年 1月通过湖南省住

建厅质检验收。

四、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财务管理制度

高新区财政资金管理采用报账制，根据《关于加强财政预算

管理的通知》（长高新管发〔2016〕69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

范财务报账审批流程的通知》，上述文件规范了高新区财政资金

的下达、使用以及报账的程序，住建局基本按上述文件进行资金

的使用。住建局本身未制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二）项目管理制度

对于具体项目事项，住建局按照相关上级制度执行，包括《湖

南省住宅物业服务分项目分等级基准价标准》《物业管理条例》

《长沙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长高新管发〔2018〕103

号）、《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办发〔2016〕20

号）《长沙高新区项目建设协调费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和《长沙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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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沙市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长灾险普办发〔2021〕

1号）。对于政府采购事项，高新区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长高办通知〔2021〕73号），

其对政府采购的限额标准和采购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住建局

基本按制度进行政府采购工作。

五、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保障房小区安置和物业服务工作进展顺利

2022 年，金南家园三期、和润园三期的集中分配及其余保

障房小区的零散户安置工作进展顺利。完成情况截至 2022年 12

月 30日，各保障房项目摇号共计 612套、选房共计875套，85960m，

合同签署 878套，实现资金回笼约 10,016.00万元，成功安置拆

迁群众约 1074.5人指标，2011年启动分配至今，共计完成高新

区各保障性住房项目 18886 套房屋的分配，回笼购房款资金约

23.08亿元，成功实现拆迁群众安置约 23429人。

2022年完成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3594套，其中初始登记证完

成 2026套，初始登记证更名 150套，转移登记证 1418套。2022

小区运营方完成对老旧保障房小区巡查共计 138次，下达整改通

知单 54份。组织或参与和泰家园、和馨园、和润园等 3个保障

房小区物业公司和电梯维保单位举办的“小区消防演习”“安全

乘梯进小区”等宣传活动 12次。强调对物业工作的监督指导，对

物业履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及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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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要求物业单位迅速整改，及时消除，防范各类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的发生，对保障房各项目物业单位每季度物业履职工作严格

考核把关，所有保障房考核结果均在 90分以上。全年圆满完成

各保障房小区“零安全事故”的工作目标。

2022 年小区运营方对新建保障房小区月度、季度考核共计

60 次，下达整改通知单 20 份。全年圆满完成各保障房小区“零

安全事故”的工作目标，完成了商管运营单位工作周报收集共计

500余份，并在规定的时间上报住建局，针对保障房项目质保期

内协助召开协调会议 20余次，确保了项目质保期内的相关质量

问题得到积极处理，有效减少了物业管理矛盾，提升物业管理品

质。

（二）公租房运营状况理想

麓城印象、尖山印象一期两个自建类公租房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 27 万平方米，共有精装修房源 4560 套（5896 间），作为园

区定向配租公租房，定向分配给园区内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无房

职工使用，服务园区企业 800余家、7100 余人，切实解决了园

区成千上万名企业无房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截至 2022年底，

已出租 4541 套，平均出租率达 99%，实现租金收入约 3,318.00

万元。配套商铺平均出租率为 80%，实现租金收入约 519.00 万

元。

（三）自然灾害调查之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圆满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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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通过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统计，完成

长沙高新区城镇房屋调查 6336 栋，完成城镇房屋自检自查 338

条。高新区农村房屋完成调查 17521栋，完成农村房屋自检自查

1133余条。沙高新区排水管线已完成调查 96座（条），调查管

径 600以上排水管线长度 102.74 公里，完成污水处理厂站设施

调查 1座（合同中没包含该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线调查合同中

要求调查排水管线为 120 公里，实际调查 102.74 公里。排水管

线合计自检自查 21条。

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资金量与项目任务量不匹配

根据《2022 年住建局预算草案》，个别项目批复预算小于

项目实际任务量，例如公租房运营专项 2022年批复预算为 2500

万元，全部为公租房运营成本，2022年实际发生成本为 2983万

元，资金缺口为 483万元；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房屋建筑和

市政设施调查专项，年初预算为 200万元，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7日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中标该项

目，后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119.70万元。

以上项目预算资金量与项目任务量不匹配。

（二）个别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根据《长沙高新区财政预算方案》，2022 年保障房物业补

贴及运营经费、建筑行业及项目建设管理专项、全区物业管理工

作专项和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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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预算共计 4,371.66万元，实际执行 3,767.56万元，结余 604.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6.18%，执行率较低，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剂后
预算数

实际执
行

结余资
金

预算执行
率

1 保障房物业补贴及运营经费项
目

3,700.00 3,290.15 409.85 88.92%
2 建筑行业及项目建设管理项目 300.00 202.47 97.53 67.49%
3 全区物业管理工作项目 250.00 189.64 60.36 75.86%

4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房屋
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项目

121.66 85.30 36.36 70.11%

合计 4,371.66 3,767.56 604.1 86.18%

（三）项目执行力度有待提高

1、个别项目未实施

根据《住房和建设管理局 2022年预算草案》，建筑行业及

项目建设管理等专项中的消防审验工作，全区物业管理工作项目

中安排了 50万元的新增房产专干工作，以上 2个项目都未开展。

2、个别项目未按计划完成

根据长沙麓谷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限公司安置服务部 2022

年工作计划和 2022年工作总结，2022年应完成保障房项目 5平

米非住宅购房款数据核对及催缴工作。截至 2022年 10月 8日，

各保障房项目应缴款总金额 16,097.025 万元，已缴款总金额为

6,676.645万元，剩余应缴款总金额为 9,420.38万元，2022年未

有新增缴款。项目完成数量与计划存在偏差。

3、个别项目实施进度滞后

根据《长沙高新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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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该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1 年 9 月-2021年 11月，其中 2021 年 11月前完成现场核查

工作并通过长沙市住建局验收，实际项目于 2022年 5月完成现

场核查工作并于 11月通过长沙市住建局验收，项目整体进度滞

后。

（四）项目运营管理工作不到位

根据 2022年保障房考核评分资料，保障房物业管理方面存

在电梯维保不及时、个别区域绿化不足、电梯内广告未及时清理、

伸缩缝渗水、地下车库渗水等问题；根据《2022 年政府投资公

共租赁住房公共服务及项目运营考核评价自评表》，2022 年高

新区公租房运营管理方面存在应急灯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五）合同管理欠规范

1、个别项目未按合同金额拨付资金

根据《购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服务合同》，由麓谷建发负责

麓城印象、尖山印象一期公租房公寓部分的 2022年运营管理工

作，包括公寓招租和日常管理，所有运营成本由住建局承担，住

建局应于年初拨付麓谷建发 80%的核定预算资金，2022 年关于

合同涉及的公租房小区核定预算为 2,000.00 万元，应预拨

1,600.00万元，实际预拨 1,000.00万元，资金支付方式与合同不

符。

2、未标明合同签订日期。

高新区管委会通过公开招标于 2022年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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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检测合同，中标日

期为 2022年 2月 23日，合同未标明签订日期。

（六）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绩效目标申报工作有待加强。根据项目绩效目标表，部

分项目在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置方面存在一定加强空间，包括

绩效目标与工作任务相关性不高，例如建筑行业及项目建设管理

专项的数量指标“建筑行业培训数量”，未出现在项目预算内容

中；绩效目标未全面反映项目应达到的计划数量，例如公租房保

障专项未对公租房出租率、租金收缴率等内容设定数量目标；三

是整体绩效指标量化程度不足，例如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检测专项

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都未进行量化，不利于后续的绩

效目标监控和项目绩效情况的评定。二是绩效自评报告质量有待

提高根据被评价单位提交的自评报告，报告整体内容基本完整，

但对于个别板块论述欠详细，例如“项目实施情况”板块描述较

为简单，无法获取详细且有效的信息，报告质量有待提高。

七、有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预算编制，提高项目预算精确性

建议住建局一是加强预算编制，在准确预计项目预期工作任

务量同时考虑社会和市场的未来变化的情况下，详细测量项目所

需各项成本，准确测算所需资金量，确保项目预算资金量与实际

所需资金量相匹配，尽量避免因预算测算不准确导致项目内部调

剂的情况，提高预算执行率；二是加强预算调控，对于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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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应及时针对相应资金量申请预算调整，尽量避免财政资

金结余情况。

（二）强化预算资金使用和调控，提高预算执行率

建议住建局及时根据项目执行情况申请预算资金的拨付，同

时加强预算调控，对于无法实施的项目，应及时申请预算调整，

尽量避免财政资金结余情况，提高预算执行率。

（三）加大项目执行力度，保证项目及时完成

建议住建局提高能动性，加强项目执行能力，严格根据项目

预算计划或者项目方案实施和推动项目进程，保证项目按进度开

展，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四）加强项目管理工作，保证项目实施的规范性

建议住建局一是加强对项目实施或者运营单位的监督和管

理，定期考察项目的运营和实施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二是加强项目资料审核，对于重要项目资料例如项目合同，

应保证资料上所展示信息的完整性，降低项目审查风险。

（五）规范合同管理，提高合同管理水平

建议住建局一是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例如按照资金条款支付足额款项；二是加强合同审核，完善合同

信息，保证重要信息例如合同时间的完整，整体提高合同管理水

平。

（六）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提高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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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住建局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申报工作，根据预算项目聂荣

填报绩效目标，保证绩效目标和工作任务的相关性，同时细化分

解绩效目标，深度挖掘项目计划内容和数据，全面反映项目计划

达到的数量、质量情况，提高绩效目标的量化程度，整体提高绩

效管理水平；二是及时完成项目自评报告，提高自评报告撰写水

平，根据项目内容详细且全面的描述项目实施情况等内容，保证

绩效自评报告的质量。

八、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住房和开发建设局在业务工作中基

本完成了年度目标绩效，但在绩效管理、预算编制、项目管理、

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按照项目立项、资金分配、预

算执行、组织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并根据评价资金量进行加权，住建局 2022年保障房物业补

贴及运营经费等 6个专项资金评价得分为 83.21分，评价等级为

“良”。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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